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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石家庄学院重点学科建设验收指标体系

（2024.3~2026.12）
2024年 1月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A B C D
评价

等级

A.

人才培养

与质量

A1.人才培

养

S1.出版教材质量（对

本学科 5-10本代表性

教材进行评价）

出版过全国规划教材、

教育部优秀教材

出版过省部级优秀教材出版过教材 合作出版过教材

S2.课程建设与教学质

量

获省级及以上课程 2门
以上，获得省级教学成

果三等奖及以上奖励

获省级及以上课程 1
门，获得省级教学成果

三等奖及以上奖励

获市级及以上课程，获

得市级及以上教学成果

等奖

获得校级课程和教学

成果奖

A2.在校生

成果

S3.在校生代表性成果

（抽 20名表现突出的

学生进行评价）

国家级成果数量多，层

次高

国家级和省级成果数量

较多，层次较高

厅局级成果数量多，层

次一般

代表性成果数量少，层

次低

B.

师资队伍

与资源

B1.师资队

伍

S4.学术带头人水平及

学术影响

担任省级及以上学术

组织副秘书长及以上

职务或国内核心专业

权威期刊编委

担任省级学术组织常务

理事及以上职务

任市级学术组织理事及

以上职务

未在学术组织内担任

职务

S5.学科方向团队建设
获省级及以上科研团

队（教学团队）或教学

名师奖

获市级及以上科研团队

（教学团队）或教学名

师奖

获校级及以上科研团队

（教学团队）或教学名

师奖

无科研团队（教学团

队）或教学名师奖

S6.学科梯队年龄结构

状况

教授平均年龄≤53岁，

副教授平均年龄≤45
岁

教授平均年龄≤55岁，

副教授平均年龄≤48
岁

教授平均年龄≤58岁，

副教授平均年龄≤50
岁

教授平均年龄≤60岁，

副教授平均年龄≤55
岁

S7.学科梯队职称结构

状况

副教授以上教师占教

师总数的 50%以上

副教授以上教师占教师

总数的 40%以上

副教授以上教师占教师

总数的 30%以上

副教授以上教师占教

师总数的 20%以上



2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A B C D
评价

等级

S8.学科梯队学历结构

状况

博士学位教师占教师

总数的 60%以上

博士学位教师占教师总

数的 50%以上

博士学位教师占教师总

数的 40%以上或硕士学

位以上教师占总数的
85%以上

博士学位教师占教师

总数的 40%以下或硕

士学位以上教师占总

数的 85%以下

B2.学科特

色

S9.学科方向关联度评

价

各研究方向与学科内

涵密切相关

各研究方向与学科内涵

相关度较高

各研究方向与学科内涵

相关度一般

研究方向不稳定或研

究方向与学科相关度

低

S10.学科优势与特色
特色鲜明，在国内同类

院校学科中优势突出

特色比较鲜明，在省内

同类院校学科中有一定

优势

特色不够鲜明，优势不

够突出

缺乏优势与特色

S11.对地方经济社会

发展的支撑情况

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

支撑作用明显

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支

撑作用较明显

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支

撑作用一般

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

的直接联系较弱

B3.平台资

源

S12.重点实验室、基

地、中心等平台建设

有省部级及以上重点

实验室、基地、中心等

平台

有厅局级及以上重点实

验室、基地、中心等平

台

与企事业单位共建了实

验室、基地、中心等平

台

有基础实验室、基地、

中心等平台

S13.图书资料及设施
图书资料丰富，阅览条

件好

图书资料比较丰富，阅

览条件较好

图书资料能够基本满足

需要

图书资料不能满足需

要

C1.科研成

果（与转

化）

S14.学术论文质量（对

本学科 5-10件代表性

成果进行评价）

学术论文原创性、前沿

性、突破性和学术贡献

高

学术论文原创性、前沿

性、突破性和学术贡献

较高

学术论文原创性、前沿

性、突破性和学术贡献

一般

学术论文原创性、前沿

性、突破性和学术贡献

低

S15.学术著作质量（对

本学科 5-10本代表性

著作进行评价）

出版过国家级出版社

出版的学术著作

出版过省部级出版社出

版的学术著作

出版过其他出版社出版

的学术著作

合作出版或未出版过

学术著作

S16.成果转让或应用

情况

成果转让与发明专利

≥5项
成果转让与发明专利≥

3项
成果转让与发明专利≥

2项
成果转让与发明专利

＜2项

S17.新品种研发与转

化情况（部分学科）

国家或省级审定的品

种多，新品种等研究与

转化情况好

国家或省级审定的品种

较多，新品种等研究与

转化情况较好

国家或省级审定的品种

一般，新品种等研究与

转化情况一般

国家或省级审定的品

种较少，新品种等研究

与转化情况较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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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A B C D
评价

等级

C.

科学研究

（与艺术

/设计实

践）水平

C2.科研项

目与获奖

S18.新药研发与转化

情况（部分学科）

新批准或注册的新药

种类多

新批准或注册的新药种

类较多

新批准或注册的新药种

类一般

新批准或注册的新药

种类较少

S19.科研项目数量和

到账经费

国家级科研项目≥1
项，省部级科研项目≥
2项，理工农医类到账

科研经费≥100万元，

人文社科类到账经费

≥30万元；或省部级以

上科研项目≥2项，理

工农医类到账经费≥
500万，人文社科类到

账经费≥50万元；或省

部级以上项目≥1项，

理工农医类到账经费

不少于 600万，人文社

科类到账经费≥100万
元

国家级科研项目≥1
项，省部级科研项目≥1
项，理工农医类到账科

研经费≥80万元，人文

社科类到账经费≥20
万元；或省部级以上科

研项目≥2项，理工农

医类到账经费不少于

400万，人文社科类到

账经费≥30万元；或省

部级以上项目≥1项，

理工农医类到账经费不

少于 300万，人文社科

类到账经费≥80万元

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≥
1项，理工农医类到账

经费不少于 300万，人

文社科类到账经费≥50
万元

无省级及以上科研项

目，理工农医类到账科

研经费<300 万元，人

文社科类到账经费<20
万元

S20.科研获奖情况
获得省部级二等奖及

以上科研奖

获得省部级三等奖及以

上科研奖项

获得厅局级及以上科研

奖项

获得校级及以上科研

奖项

C3.国内外

学术交流

S21.举办的主要学术

会议

主持举办了省级以上

学术会议

主持举办了省级学术会

议

主持举办了市级学术会

议

未主持举办校级以上

学术会议

S22.在国内外重要学

术会议上作报告情况

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

作报告≥9次
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作

报告≥6次
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作

报告≥3次
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

作报告<3次

C4.艺术实

践成果

S23.艺术实践成果（部

分学科；对本学科牵头

的 30项代表性成果进

行评价）

艺术成果层次高，数量

多

艺术成果层次较高，数

量较多

拥有一定数量的艺术成

果

艺术成果数量较少



4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A B C D
评价

等级

C5.艺术/
设计实践

项目与获

奖

S24.艺术/设计实践项

目（部分学科；对本学

科牵头的 30项代表性

成果进行评价）

艺术/设计实践项目层

次高，数量多

艺术/设计实践项目层

次较高，数量较多

艺术/设计实践项目层

次一般，数量一般

艺术/设计实践项目层

次较低，数量较少

S25.艺术/设计实践获

奖（部分学科；对本学

科牵头的 10项代表性

成果进行评价）

艺术/设计实践获奖层

次高，数量多

艺术/设计实践获奖层

次较高，数量较多

艺术/设计实践获奖层

次一般，数量一般

艺术/设计实践获奖层

次较低，数量较少

获评 A 的指标数 个 获评 C 的指标数 个 验收等级 （ ） 优秀 很好 合格 不合格

获评 B 的指标数 个 获评 D 的指标数 个 最终验收结论 （ ） 通过（ ） 不合格（ ）

说明：1. S16中成果包括发明专利、咨询报告、智库报告、标准制定及其它原创性研究成果等。

2. S17中部分学科包括部分农学学科。

3. S18中部分学科包括农学类和医学类学科。

4. S23中部分学科包括艺术类和建筑类学科。

5. S24中部分学科包括艺术类和建筑类学科。

6. S25中部分学科包括艺术类和建筑类学科。

7. 本表共 3个一级指标、10个二级指标、25个三级指标，每个指标的评价分为 A、B、C、D四档。

8. 学科最终评价等级结果依据各级指标评价结果确定，具体标准为：

优秀：获评 A级的指标数占总指标 80%以上，无 C、D级指标；

良好：获评 A级以上的指标数占总指标 60%以上，无 D级指标；

一般：未达到“良好”格次，C、D级指标合计不超过总指标的 40%；

较差：未达到“一般”格次条件。

9. 每 3年开展一轮验收工作，每年按学科建设规划进行考核。考核不合格的，将减免下一年度经费资助。

10. 省级项目指省自然基金项目、省社科基金项目，以及其他部委、省科技厅等批准立项有经费资助的项目；国家级项目指国家自然

基金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，以及国家级后期资助项目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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